
天津市贯彻《节约用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节能工作的管理，促进电能的合理利用，改善能源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合印发的《节约用电管理办法》，结合《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供、甩电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节约用电，是指加强用电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的节电措施，减少电能的直接和间接损耗，提高能源效率和保护环境。

第四条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通过提高终端用电效率和优化用电方式，在完成同

样用电功能的同时减少电量消耗和电力需求，达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实现低成本电

力服务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活动。

第五条 本市节约用电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与部门、行业分级管理相结合原则。天津

市经济委员会负责全市节约用电的统_管理和监督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开展节电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约用电义务，有权检举浪费电能的行为。

第七条 节约用电是本市发展经济和实施新型工业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各级节约

用电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法管理，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高耗电企业

的监督和指导，督促其采取有效的节约用电措施，推进节约用电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

品的电量消耗，研究并推动节电工作的经济鼓励政策，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坚持可持续

发展。

第八条 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对本市高耗电的产品实行单位产品电耗限额管理，定期

公布主要高耗电产品的电耗指标。各区、县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主管部门

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本系统的单位产品电耗最高限额指标。

第九条 用电负荷在500千瓦以上或年用电量在3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用户应当按

照《企业设备电能平衡通则》(GB／T3484)规定，委托具有检验测试技术资质条件的单

位，每三年进行一次电平衡测试，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节约用电目标和节约用电措施。

第十条 用电负荷在1000千瓦及以上的用户，应当遵守《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

则》。(GB／T3485)和《产品电耗定额和管理导则》(GB／T5623)的规定。不符合节约用

电标准、规程的，应当及时改正。

第十一条 各用电单位应当积极开展节电评估活动并采取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可行、

环境条件允许的节约用电措施，制定节约用电规划和降耗目标，做好节约用电工作。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节能篇应当包括用电设施的

节约用电专题论证。其中，高耗电的工程项目，应当经有资格的咨询机构评估。按津计

能源[2000]997号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设备、产

品。禁止在新建或改建工程中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在

使用的应限期停止并不得转移他人使用。

第十四条 用电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应当 t注明耗电指标。鼓励使用国家认证

和本市认定的节约用电产品。

第十五条 鼓励建立能源服务公司，发挥中介服务作用，逐步完善节能协会、能源

服务公司功能，建立电力部门与电力用户相协调的需求侧管理等节约用电服务体系，共

同培育、扩大和规范节约用电技术市场。

第十六条 对终端用户进行负荷管理，推行可中断负荷方式和直接负荷控制，充分



利用电力系统的低谷电能。

第十七条 电力规划．或综合资源规划中应当包括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内容。

第十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将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纳入日常运营活动中，与用户共同

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和运作方式，加速推广峰谷分时电价。

第十九条 鼓励使用下列节约用电措施：

(一) 推广绿色照明技术、产品和节能型家用电器；

(二) 降低发电厂用电和线损率，杜绝不明损耗；

(三) 鼓励余热、余压和新能源发电，支持清洁、高效的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和

综合利用电厂；

(四) 实现用电负荷实时监测，推广用电设备经济运行方式；

(五) 加快推广高效节能型风机、水泵、电动机、变压器等用电设备，提高系统运

行效率；

(六) 推广高频可控硅调压装置、节能型变压器；

(七) 推广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节电技术；

(八) 推行热处理、电镀、铸锻、制氧等工艺的专业化生产；

(九) 推广热泵、燃气．蒸气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十) 推广远红外、微波加热技术；

(十一) 推广应用蓄能技术。

(十二) 推广节能型建筑设计及材料，改善与用电有关的环境设施，采用高效、绝

热、保温技术，自然采光和采暖，降低电耗。

(十三) 推广无功自动补、偿技术。

(十四) 推广太阳能利用及光电互补技术。

第二十条 天津市经济委员会每年应当在节能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

金，用于节电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各级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管理部门依法建立节约用电奖

惩制度，对在节电降耗中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鼓励。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对

超过电耗限额标准的产品征收超限额使用能源补偿费。对可执行优待电价的企业，其产

品电耗不得超过天津市下达的电耗限额(定额)标准。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制定奖惩办法，完善节电激励机制，按照节电效益的一定比

例，对在本单位产品电力消耗管理中取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单位产品电力

消耗超过最高限额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惩罚。

第二十三条 对应用国家推广或经过国家节能认证和天津币认定的节约席电产品的

单位，在落实国家和本市优惠政策时享有优先权。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新建或改建工程项目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低效高耗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的，由天津市经济委员会会同项目审批单位责令其停止

建设，并依法追究项目责任人和设计负责人的责任。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生产、

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设备、产品的；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产

品的设备、产品转让他人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天津市经济季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